	檢  察  官  申  請  轉  任  法  官  人  員  考  查  表

	編號
	現 職 機 關 
	姓  名

	
	
	

	評等

項目
	甚佳
	佳
	普通
	欠佳
	很差
	請詳述評等理由

	品德操守
	
	
	
	
	
	

	素行（如：工作績效、處事能力、敬業精神等）
	
	
	
	
	
	

	辦案風評
	
	
	
	
	
	

	社會形象
	
	
	
	
	
	

	其他特殊事項（請註明）
	
	
	
	
	
	

	綜合考評
	
	
	
	
	
	

	是否推薦

轉任法官
	· 強烈推薦

· 推薦

· 勉予推薦

· 不推薦
	(機關章戳)


備註：1.請於適當評等欄打「ˇ」，並於115年4月1日前免備文，密送本院人事處。

      2.如有相關事證併請提供，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加頁面。
